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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密地质资料管理细则

一、定密原则与密级确定一、定密原则与密级确定一、定密原则与密级确定一、定密原则与密级确定

涉密地质资料密级应严格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

秘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》、《国

土资源、测绘、海洋、环境保护、核工业工作国家秘密范围

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保密范围规定》，见附录 5）定密，《保

密范围规定》未明确的，按以下原则定密：

（一）国土资源类资料定密原则。

下列地质资料定为机密：

1.1:2.5 万、1:5 万、1:10 万、1:20 万、1:25 万区域性

绝对重力资料以及物探重力Ⅰ级、Ⅱ级基点联测成果资料和

小面积大比例尺的重力测量平面图及剖面图。

2.比例尺在 1:50 万—1:100 万之间，精度达到或超过±

5 毫伽的区域性绝对重力成果图件。

3.比例尺在 1:100 万—1:400 万之间的区域绝对重力成

果图件。

4.重力测量图及报告中的联测基点数据重力值、与全国

网联测的布格重力异常图（进行了地形改造）、自由空间图、

均衡图、点位数据图。

（二）测绘类资料定密原则。

1.同时符合下述三个条件的重力异常成果定为绝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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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点的密度高于 5'�5' 或者 10 千米�10 千米。

（2）精度高于±1 毫伽。

（3）全国性测点。

2.面积大于、等于或接近一幅相近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

图面积的非国家基本比例尺图件按以下原则定密：

（1）比例尺在 1:10 万（不含）—1:50 万（含）和 1:5

千（含）—1:2.5 万（不含）之间的有涉密地理要素的各类

地质平面图定为秘密。

（2）比例尺在 1: 2.5 万（含）—1:10 万（含）之间的

有涉密地理要素的各类地质平面图定为机密。

3.不同年代形成，或用不同语种表示的，比例尺在 1:5

千（含）—1:50 万（含）之间的，面积大于、等于或接近一

幅相近（相应）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面积的下列有涉密地

理要素的地质平面图，属于非国家基本比例尺的，按上述非

国家基本比例尺图件定密原则定密；属于国家基本比例尺

的，根据同比例尺的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密级定密：

（1）符合上述规定的报告正文、附图册及其他附件中

的插图。

（2）采用自定义坐标系或独立坐标系，能转换成国家

大地坐标系的有涉密地理要素的各类地质平面图。

（3）从图和报告上无法判断是否属于独立坐标系或自

定义坐标系的有涉密地理要素的各类地质平面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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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简化后仍有未公开的自然地理要素、人工建设设

施要素、图幅编号和接图表的各类地质平面图。

（5）用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作底图所做的有涉密地

理要素的各类地质草图、简图、略图、示意图、目测图。

（6） 用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作底图所做的各类有涉

密地理要素的地质平面图缩放后，按原比例尺定密，不清楚

缩放前比例尺的，按现比例尺定密，但复印缩小后用作报告

正文、附图册及其他附件中的插图，且图中涉密信息模糊不

清的，可不定密。

（三）海洋及其他类资料定密原则。

1.渤海、北部湾的地质资料，按《保密范围规定》定密。

2.我国和印度、不丹边界的地质资料，以及我国东海、

黄海、南海海域地质资料，根据国家批准立项时确定的国家

秘密密级定密；批准立项时没有确定国家秘密密级的，除国

家批准对外合作区(东海除外)外，按秘密级国家秘密（保密

期限为长期）定密。

（四）密级确定。

1.新汇交的地质资料，由汇交人根据《涉密地质资料管

理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的规定，对所汇交的地质资料

提出定密建议，由负责接收地质资料的保管单位对汇交人提

出的定密建议进行复核，并确定密级。

2.对以往形成的地质资料密级，按已部署的全国涉密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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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资料清理工作中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。

二、涉密地质资料标志及著录入库二、涉密地质资料标志及著录入库二、涉密地质资料标志及著录入库二、涉密地质资料标志及著录入库

（一）资料装具上的标志。

所有涉密地质资料装具外部均应按以下要求标志：

1.装具内全部涉及国家秘密或部分涉及国家秘密的，应

在装具的资料档号下方空白处加盖“全部涉及国家秘密”或

“部分涉及国家秘密”印章。装具内全部不涉及国家秘密的，

其装具上可不加盖标志。

2.印章线框为 30 毫米（宽）×20 毫米（高）的红色 1

毫米线框，字体为 6 毫米（字宽）×7 毫米（字高）的红色

二号加粗黑体字。具体样式如下：

（二）原涉密标志的注销。

1.当密件的密级或保密期限发生变更时（密级变更包括

解密、降密或升密），应当在原标志处加盖注销印章（原为

公开，现定有密级的资料除外）。同时，当出现解密情况时

还应在加盖注销印章后，在注销印章右侧或附近空白处加盖

“解密”印章。对于密件的密级和保密期限未发生变更的，

可使用原密级和保密期限的标志，无需加盖新印章。

2.注销印章外框为 25 毫米（宽）×10 毫米（高），框内

部分涉及部分涉及部分涉及部分涉及
国家秘密国家秘密国家秘密国家秘密

全部涉及全部涉及全部涉及全部涉及
国家秘密国家秘密国家秘密国家秘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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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三条等宽距离的 1 毫米深兰色横杠。“解密”印章无外框，

字体为 6 毫米（字宽）×7 毫米（字高）的深兰色二号加粗

宋体。注销印章及解密印章的具体样式如下：

解密

（三）单件涉密地质资料的标志。

涉密地质资料要按件进行标志，具体方法执行《国家秘

密文件、资料和其他物品标志的规定》(国家保密局、国家

技术监督局令第 3 号，见附录 1)。密级和保密期限字体统一

要求用黑色二号加粗宋体字，并在国家秘密标识“★”下方

用黑色三号加粗宋体字标志定密日期。

（四）涉密地质资料的著录入库。

涉密地质资料标志后，应用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涉密地质

资料管理信息系统，将有关信息著入涉密地质资料管理数据

库。

三、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三、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三、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三、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

(一)可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的单位。

下列单位可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：

1.县（团）级（含）以上的中国共产党、军队、人大、

政协、法院、检察院、政府及其组成部门。

2.县级（含）以上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举办的事业单位。

绝密绝密绝密绝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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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。

4.地（市）级（含）以上国家机关批准从事地质工作的

单位。

（二）申请书的填写与盖章。

办理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证书》）

的单位，应按本《细则》提供的格式自制或从国土资源部网

站（http://www.mlr.gov.cn）的“全国地质资料管理与服

务”栏目下载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申请书》（以下简称

《申请书》，见附录 2），填写相关内容，并按下列要求加盖

申请单位的公章：

1.县（团）级（含）以上的中国共产党、军队、人大、

政协、法院、检察院、政府及其组成部门，应加盖本机关公

章，但正厅级（含）以上机关可只盖本机关内设机构的公章。

2.县级（含）以上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举办的事业单位，

应加盖本单位公章，但正厅级（含）以上事业单位可只盖本

单位内设机构或具有法人资格的直属单位公章。

3.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，应加盖本企业或本企业具

有法人资格的直属单位或子（分）公司公章，但国务院国有

资产监管部门管理的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可只盖本企

业总部或子（分）公司组成部门的公章。

4.地（市）级（含）以上国家机关批准从事地质工作的

单位，应加盖本单位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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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请办理《证书》应提交的材料。

1.国家机关申请办理《证书》应提交内容齐全、并按要

求加盖了申请机关公章的《申请书》。

2.非国家机关申请办理《证书》除提交内容齐全、并按

要求加盖了申请单位公章的《申请书》外，还应按下列要求

提交有关材料复印件：

（1）事业单位应提交县级（含）以上政府机构编制管理

部门核发的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复印件。

（2）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应提交县级（含）以上国

有资产监管部门核发的《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》复印件。

（3）地（市）级（含）以上国家机关批准从事地质工作

单位应提交有关机构批文复印件。

（四）《证书》的办理、制作和使用。

1.《证书》的办理。符合本《细则》规定可借阅复制涉

密地质资料的单位，向资料保管单位提交符合办理《证书》

要求的申请材料后，资料保管单位应当天为其办理《证书》

（最多可办理 5 个）。

2.《证书》的制作。《证书》正面（样式见附录 3）应为

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（用一号宋体加重字并居中）、

证书编号（用三号宋体加重字并居中）、发证单位名称和发

证日期（用二号宋体加重字并居中），发证单位名称和发证

日期处应加盖发证单位公章，行距排版以美观为宜；《证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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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面应为持证单位《申请书》的影印。《证书》用一张 A4 纸

制作，并用透明塑料密封。

3.《证书》信息上传。发证单位办理、制作完《证书》

后，应当天将该《证书》的发证日期、证书编号、单位名称、

联系人姓名和电话五项内容上传全国地质资料馆（以下简称

“全国馆”）。全国馆应在收到发证单位上传信息的当天，将

其编录加载到全国馆网站的“证书信息”栏内，以便其他资

料保管单位向外提供借阅复制服务时核实借阅复制人的身

份用。

4.《证书》的使用。省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

地质资料保管单位印发的《证书》，在全国各省（区、市）

资料保管单位通用。

（五）涉密地质资料的借阅复制。

1.借阅复制秘密级、机密级地质资料，借阅复制人应出

示《证书》，或本人工作证，或单位介绍信；借阅复制绝密

级地质资料，如果该资料不是本单位或其直接下属单位形成

的，借阅复制人除出示上述证件外，还应出示地（市）级（含）

以上人民政府或其工作部门同意借阅复制该资料的批文。

2.资料保管单位工作人员审核借阅复制人出示的有效

证件后，对于出示《证书》的，可直接向其提供借阅复制服

务；对于未能出示《证书》，只能出示单位介绍信等其他有

效证件的，资料保管单位工作人员应根据借阅复制人提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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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单位信息，从全国馆网站的“证书信息”栏目中查阅该

单位联系人和电话，并通过电话核实借阅复制人确属于该单

位可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的人员后，向其提供借阅复制服

务。

3.办理借阅复制服务时，资料保管单位工作人员和借阅

复制人都应认真填写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登记表》（附

录 4）的内容。

附录：1.国家秘密文件、资料和其他物品标志的规定

2.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申请书

3.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》正面样式

4. 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登记表

5.国土资源、测绘、海洋、环境保护、核工业工

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（摘录，涉密，单独

印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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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

国家秘密文件、资料和其他物品标志的规定

(1990 年 10 月 6 日国家保密局、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3号发布)

第一条 国家秘密文件、资料和其他物品是指以文字、

符号、图形、图像、声音等形式载有国家秘密的物件，以下

简称密件。

第二条 密件的密级和保密期限一经确定，应当立即作

出明显并易于识别的标志。

第三条 书面形式的密件，其密级和保密期限的标志应

当采用下列形式：

(一)在封面(或者首页)的左上角标明密级和保密期限；

(二)地图、图纸、图表在其标题之后或者下方标明密级

和保密期限。

第四条 书面形式的密件，其国家秘密的标识为“★”，

“★”前标密级，“★”后标保密期限。

第五条 书面形式密件中只有少量内容属于国家秘密

的，除按本规定第三条、第四条标志外，还可以直接在属于

国家秘密的段落之前标明密级，或者以文字指明哪些属于国

家秘密事项。

第六条 非书面形式的密件，应当以能够明显识别的方

式在密件上标明密级和保密期限；凡有包装(套、盒、袋等)

的密件，还应当以恰当方式在密件的包装上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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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密件的密级和保密期限变更后，应当在原标明

位置的附近作出标志，原标志以明显方式废除。

在保密期限内解密的密件，应当以能够明显识别的方式

标明“解密”的字样。

第八条 文件、资料汇编中有密件的，应当对各独立

密件的密级和保密期限作出标志，并在封面或者首页以其中

的最高密级和最长保密期限作出标志。

摘录、引用密件中属于国家秘密的内容，应当以其中最

高密级和最长保密期限作出标志。

第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保密局和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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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书面形式密件的标志方法举例

一、保密期限的具体标志方式分为以下四种：

(一)保密期限在一年及一年以上的，采用如下方式标

志：

“机密★5 年”

表示此件为机密级国家秘密，自密件产生之日起满五年

后解密。

(二)保密期限在一年以内的，采用如下方式标志：

“秘密★6 个月”

表示此件为秘密级国家秘密，自产生密件之日起满六个

月后解密。

(三)保密期限为长期的，采用如下方式标志：

“绝密★长期”

表示此件为绝密级国家秘密，保密期限为长期，只有有

关中央国家机关或者其授权的机关才能决定解密。

(四)保密期限不作标志的，采用如下方式：

“机密★”

表示此件为机密级国家秘密，各有关机关、单位对此件

的保密期限可按二十年认定。

二、在属于国家秘密的段落前标明密级的，其方式参见

例 1；对属于国家秘密的文字的密级在密件中作文字说明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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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方式参见例 2。

三、本附件例 1、例 2 的文字引自《人民日报》，不属于

国家秘密，仅为举例方便而作出国家秘密的标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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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1

机密★10 年

×××文件

〔1998〕办字 50 号

陇兰经济带加快合作步伐

陇海—兰新经济带已成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联合体，

并开始从初级合作走向务实发展新阶段。

[机密]以连云港和伊犁为东西口岸而联接起来的陇海

—兰新经济带，从东到西全长 4132 公里，包括江苏、山东、

安徽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青海、甘肃、宁夏、新疆、内蒙

古等 11 个省区的 39 个地州市、570 多个县，横跨淮海、中

原、关中、西北四大经济区，与黄河流域相交织，形成全国

跨度最大的经济地带。

[秘密]喜看今日陇兰经济带，其东端的连云港，已发

展成为能进出 5 万吨级货轮的深水泊位港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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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2

秘密★长期

×××参阅要件

（第×期）

桔乡风光今胜昔(一)

黄岩，驰名中外的蜜桔之乡。

黄岩，位于我国浙江中部沿海，处于温州、宁波两个开

放城市和雁荡、天台山两个旅游胜地之间。东濒海，西倚山，

气候温和，物产丰富。早在三国时期，这里就开始种植柑桔，

距今已有 1700 多年历史，而今已进入鼎盛时期，全县桔园

面积已发展到 12 万亩，最高年产量达 160 多万担，居全国

首位。

建国四十年来，特别是经过十年改革，黄岩的工业和乡

镇企业突飞猛进，科学技术蓬勃发展，年产值 100 万元以上

的乡镇企业有 133 家，其中 5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的

14 家，1000 万元以上的 9 家，1988 年，全县工业总产值 17．

20 亿元，其中乡镇企业占 10 亿元。今年头 9 个月，全市

(注：本页正文中第 5 行、第 12 行的数字属于秘密级国家秘

密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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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

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申请书

借阅复制

涉密地质

资料单位

信 息

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

邮政编码

借阅复制

涉密地质

资料单位

联系人

姓 名 电话

姓 名 电话

传 真

申请办理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》个数

借阅

复制

涉密

地质

资料

单位

承诺

一、本单位涉密地质资料存放设施与条件符合国家保

密、消防及地质资料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并建立了完

善的涉密地质资料保密管理制度；

二、本单位严格按国家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保管、利

用所复制来的涉密地质资料，对因利用本单位复制来的涉

密地质资料造成泄露国家秘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；

三、本单位严格保管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》

（以下简称《证书》），不给无权借阅复制和使用涉密地质

资料的人员使用《证书》，对因保管《证书》不严而造成

泄露国家秘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四、本申请书所列联系人为《证书》保管人和对外确

认本单位可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人员的负责人。

借阅

复制

涉密

资料

单位

盖章
二○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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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3

《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》正面样式

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

证 书

证书编号：[×]×××号

(注：上一行方括号“[]”内应填写发证省、区、市简称，全国地质资料馆填写“全”字）

××××××
（注：上一行为发证单位名称，下一行为发证日期）

二〇××年×月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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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4

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登记表

第 页 共 页

序

号
资料名称

借阅

复制

份数

借阅

复制

日期

借 阅

复制资料

单位名称

借阅复制人

有效证件名

称及号码

借 阅

复制人

签 名

资料保管

单位工作

人员签名


